
桃江县2024年度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专项
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2024年我县与裕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定委托协议，桃江县范围内的病死畜禽由裕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收集、集中处理，中央、省、县财政对裕农公司的病死猪收集和处理环节进行适当补助。
二、项目使用及管情况
（一）资金到位情况
2024年，我县共投入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专项资金415.59万元，其中上级下达我县275.59万元用于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经费（其中湘财预〔2023〕343号文件下达150万元；湘财预〔2024〕119号文件下达77.92万元；湘财农指〔2024〕71号文件下达47.67万元），桃江县财政自筹140万元。
（二）资金使用、管理情况
根据《桃江县病死畜禽集中无害化处理行政奖补协议书》的协定，专项补助资由县财政局和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共同监管，执行财政专户管理，专款专用，全部用于全县病死猪的无害化处理补助。
三、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本项目由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组织实施。
县域内各乡镇养殖户的生猪发生死亡后，由养殖户报告无害化处理中心，由处理中心派专人专车收集，送处理中心集中处理。
全县由武汉至为科技公司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监管平台，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派专人对全县的病死畜禽收集、处理等监管审核。
四、主要绩效
2024年全县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病死猪44083头，病死猪集中无害化处理率达100%。实现了县域内全覆盖，基本上杜绝了病死畜禽的乱丢乱弃，完成了预期指标任务，达到了预期目标。通过实施病死畜禽集中无害化处理，有效保障了全县养殖业的健康发展，切实维护了全县公共卫生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，全县养殖户的满意度达到95%以上，社会和生态效益显著。本项目是惠及民生的公益性事业，注重社会和生态效益，其经济效益甚微。
五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与建议
（一）存在的问题。因本项目的经济效益甚微，收集、处理基本上依靠财政补助来维持正常运行，在病死畜禽的收集方面资金投入不足，收集人员偏少，加上我县病死畜禽收集点多面广，收集距离相对较远，导致部分偏远地区的病死畜禽收集不及时，有养殖户投诉现象。
（二）改进措施与建议
1. 改进措施。加强病死畜禽集中无害化处理的宣传力度，督促养殖户及时报告；裕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已向桃江县养殖场配发54个冰柜，建设3个小型冷库，用于临时收集病死畜禽，解决收集不及时的问题。
2. 建议。请上级加大对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资金补助力度，以减少处理公司的投入，确保病死畜禽的收集和无害化处理正常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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